附件2

《石油天然气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了严格规范石油天然气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做好石油天然气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工作，应急管理部组织起草形成了《石油天然气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及必要性
（一）制定背景
实施安全生产许可工作以来，石油天然气企业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一直执行《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2009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0号公布，根据2015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8号修正，以下简称20号令），有关工作逐步成熟规范，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20号令对严格石油天然气企业安全准入、推动企业加大安全投入、改善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发挥了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2020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对应急管理部职责机构编制进行调整，撤销安全生产基础司，将其承担的石油开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和海洋石油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等职责划入增设的危化监管二司（海油安监办），将其承担的其他非煤矿山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划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自此，石油天然气企业保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不变，其他非煤矿山实行国家监察、地方监管的体制。近年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已针对其他非煤矿山出台不少配套政策文件，并着手制订新的《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另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我国实施了油气探采合一制度改革。2019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探索研究油气探采合一权利制度”。2024年11月8日修订的矿产资源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勘查过程中发现可供开采的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的，探矿权人依法履行相关程序后，可以进行开采”。目前，20号令仅将采矿许可证作为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前置条件，需要顺应油气探采合一制度改革需要，完善与勘查许可证的有效衔接，要求探矿权人依法履行安全生产许可程序后，方可进行开采。
（二）制定必要性
一是顺应机构改革需要，理顺石油天然气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鉴于当前石油天然气企业仍保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不变，不宜继续执行非煤矿山有关法规政策，因此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牵头修订20号令的同时，制定出台《办法》，有利于进一步区分石油天然气企业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的要求，为石油天然气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安全生产制度服务。
二是吸收实践经验，补充完善安全生产许可证办理要求。20号令对石油天然气企业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范畴作了整体性描述，但未对具体情形和类别作出规定。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总结并结合实际，目前已统一规范为8种类型，且针对不同类型明确了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这些经验成果应及时补充完善到部门规章中，以更好地指导实践。
三是结合行业发展实际和上位法修改情况，调整优化有关条款。一方面，安全生产工作应主动服务国家能源战略，优化有关制度设计，依法依规做好与油气探采合一制度的衔接，切实推动石油天然气企业增储上产。另一方面，20号令实施以来，《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相继修订，有关条款需结合上位法的修订及时进行调整。
二、起草过程
2023年9月，应急管理部组织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有关专家10余人组成起草组，启动《办法》编制工作。起草组于当年底提交《办法（草稿）》，经内部审核研讨，修改完善后形成《办法（讨论稿）》。
2024年3月和5月，先后2次组织山东、四川、陕西、新疆等石油天然气重点地区应急管理部门和海油安监办各分部对《办法（讨论稿）》进行审核研讨和修改完善，形成《办法（初稿）》。
2024年9月，书面征求有关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海油安监办各分部和有关中央企业的意见，共收到意见建议73条，采纳或部分采纳45条，不予采纳28条，不予采纳的主要原因是有关意见建议不符合《安全生产法》等上位法的要求、随意调整许可范围、不符合实际情况等。
2025年2月，组织有关监管人员和企业专家对修改后的《办法（初稿）》进行专题研讨，并再次进行修改完善。
2025年4月，组成调研组，赴山东省调研了陆上采油气、海洋采油气、钻井、井下作业等不同类型的企业，并组织省、市应急管理部门和有关石油天然气企业座谈，研究20号令实施期间石油天然气企业的办证情况、存在问题，讨论对《办法（初稿）》的意见建议。
2025年5月，书面征求了部内相关单位的意见，共收到意见建议15条，采纳或部分采纳7条，不予采纳8条，不予采纳的主要原因是有关意见建议不符合有关法律及文件的要求、缺乏依据、对部分条款的表述理解有误等。在此基础上，修改形成了《办法（修改稿）》。
2025年7月，书面征求了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海油安监办各分部和有关中央企业的意见，共收到意见建议72条，采纳或部分采纳41条，不予采纳31条，不予采纳的主要原因是有关意见建议缺乏充足理由对现行做法进行改变、可能增加企业负担，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等。经过修改完善，形成了新的《办法（修改稿）》。

2025年10月，书面征求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行业协会的意见，共收到意见建议2条，采纳或部分采纳1条，不予采纳1条，不予采纳的主要原因是有关意见建议不属于本规章的范畴，对于不予采纳的意见已沟通达成一致。经过修改完善，形成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办法（征求意见稿）》共7章、42条，与20号令相比，一是保持政策延续性、稳定性，对现行有效做法均保持不变，主要内容均延续20号令有关规定，最大程度减少对企业的影响；二是结合工作实际对部分规定进行优化完善，主要包括：
（一）将提交采矿许可证复印件的要求调整为提交勘查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复印件（第八条第三项）。顺应油气探采合一制度改革需要，实现安全生产政策与油气探采合一政策顺利衔接，积极服务油气增储上产战略。
（二）补充细化不同类型石油天然气企业的定义。进一步明确了石油天然气企业的细分类型，包括陆上采油（气）、海洋采油（气）、物探、钻井、测井、录井、井下作业和管道储运共8种类型。《办法（征求意见稿）》结合多年实践，分别对8种类型企业的定义进行了补充（第五条），方便企业“对号入座”提交申请，应急管理部门对照要求审核把关。
（三）优化有关安全生产条件和提交资料要求。一是根据《安全生产法》第四条“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要求，修改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制度等要求（第六条第一款）；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应当有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要求，明确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的要求（第六条第三款）。二是根据应急管理部2018年第12号公告的《部门规章设定的证明事项取消目录》，删除“涉及人身安全、危险性较大的海洋石油开采特种设备和矿山井下特种设备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出具合格的检测检验报告，并取得安全使用证或者安全标志”的要求（20号令第八条十一款）；相应增加“注册安全工程师名单或者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第八条第六款）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第八条第十一款）的要求。
(四)明确石油天然气企业发证主体。海洋石油天然气企业按照独立生产系统发证存在系统边界交叉、企业主体责任难以落实、一企多证等问题。为此，《办法（征求意见稿）》删除20号令中第十八条第三款中“向独立生产系统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内容。同时，《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对从事石油和天然气（页岩气）勘探、开发生产、储运的企业以及下一级生产作业单位发证，减轻基层企业办证负担。
(五)规范跨省施工作业。20号令第二十六条要求“地质勘探单位、采掘施工单位在登记注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外从事作业的，应当向作业所在地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书面报告”，对于规范跨省施工作业提供重要支撑。借鉴该经验做法，同时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加强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4〕16号）关于跨省施工作业书面报告的要求，《办法（征求意见稿）》增加第二十一条“在陆上从事物探、钻井、测井、录井、井下作业的企业，在登记注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外施工作业的，应当在作业前向作业所在地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书面报告。在海上从事物探、钻井、测井、录井、井下作业的企业，应当根据海洋石油安全监管职责划分，在作业前向海油安监办有关分部的区域监督处书面报告”，进一步明确石油天然气企业跨省、跨海域施工作业的书面报告要求。




